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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证号 坐落位置 面积（m2） 用途

权利

性质

使用权

届满日

永顺泰广州

粤 （2018）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6208939号

广州开发区创业路2号 52,078.00 工业 出让 2037年5月5日

永顺泰宁波

浙 （2019） 北仑区不动产权第

0000911号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凤洋一路18号9

幢7号、 北仑区新碶凤洋一路18号

16幢1号等

66,423.00 工业 出让

2045年3月23

日

浙 （2019） 北仑区不动产权第

0001412号、0001418号 、0001419

号 、0001420 号 、0001433 号 、

0001650号、0001651号 、0001653

号 、0001654 号 、0001655 号 、

0001656号、0001658号 、0001663

号 、0001665 号 、0001667 号 、

0001670号、0001673号 、0001675

号 、0001677 号 、0001678 号 、

0001679号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大港新村明州

路2号小区2幢403室、2幢405室、3

幢202室、4幢303室、4幢304室、4幢

402室、4幢403室、4幢404室、4幢405

室、4幢501室、4幢502室、4幢503室、

4幢504室、4幢505室、4幢506室、4幢

601室、4幢602室、4幢603室、4幢604

室、4幢605室、4幢606室

合计608.40

（注）

城镇

住宅

出让

2064年8月15

日

永顺泰昌乐

鲁 （2020） 昌乐县不动产权第

0007222号至第0007235号

昌乐县乔官镇梁家庄村625号1幢、

2幢、3号楼、4幢、5幢、11幢、12幢、7

号楼、8幢、6幢、9号楼、10号楼、13

号楼、14幢

70,946.00 工业 出让

2035年11月26

日

永顺泰秦皇岛

冀 （2020） 秦开不动产权第

0001131号

秦皇岛市江苏北路1号等 66,666.29 工业 出让

2055年8月30

日

永顺泰宝应

苏 （2021） 宝应县不动产权第

0032114号

宝应县安宜镇宝粮物流园北侧 73,525.00 工业 出让 2071年3月3日

注：本项土地使用权的面积为分摊面积；其余土地使用权的面积为独占面积。

公司不存在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使用权。

2、商标

（1）自有商标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持有的商标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注册号 商标 分类 专用权期限 取得方式

永顺泰

1 永顺泰 43141350 32 2020.10.28-2030.10.27 原始取得

2 永顺泰 43153017 31 2020.10.07-2030.10.06 原始取得

3 永顺泰 43158957 9 2020.10.07-2030.10.06 原始取得

4 永顺泰 17896407 30 2017.01.14-2027.01.13 受让取得

5 永顺泰 17896406 31 2017.08.14-2027.08.13 受让取得

6 永顺泰 17896405 32 2017.08.07-2027.08.06 受让取得

7 永顺泰 17896403 9 2016.10.28-2026.10.27 受让取得

8 永顺泰 17896402 31 2016.10.28-2026.10.27 受让取得

9 永顺泰 17896401 32 2016.10.21-2026.10.20 受让取得

10 永顺泰 17896400 9 2017.01.14-2027.01.13 受让取得

11 永顺泰 17896399 30 2017.01.14-2027.01.13 受让取得

12 永顺泰 17896398 31 2016.10.21-2026.10.20 受让取得

13 永顺泰 17896397 32 2016.10.21-2026.10.20 受让取得

14 永顺泰 17896396 35 2016.10.21-2026.10.20 受让取得

15 永顺泰 17896394 31 2017.08.14-2027.08.13 受让取得

16 永顺泰 17896393 32 2017.08.14-2027.08.13 受让取得

17 永顺泰 4864644 31 2008.05.14-2028.05.13 受让取得

永顺泰广州

18

永顺泰广

州

40032715 32 2020.5.21-2030.5.20 原始取得

19

永顺泰广

州

40046488 31 2020.3.21-2030.3.20 原始取得

20

永顺泰广

州

1237744 31 1999.1.7-2029.1.6 受让取得

永顺泰宁波

21

永顺泰宁

波

4279353 31 2007.2.28-2027.2.27 受让取得

永顺泰秦皇岛

22

永顺泰秦

皇岛

7290692 31 2010.10.14-2030.10.13 原始取得

永顺泰宝应

23

永顺泰宝

应

36689338 32 2019.10.21-2029.10.20 原始取得

24

永顺泰宝

应

36442587 32 2019.10.07-2029.10.06 原始取得

25

永顺泰宝

应

35640168 32 2019.08.21-2029.08.20 原始取得

26

永顺泰宝

应

35621986 32 2019.08.07-2029.08.06 原始取得

27

永顺泰宝

应

35615383 32 2019.08.21-2029.08.20 原始取得

28

永顺泰宝

应

35508842 32 2019.08.21-2029.08.20 原始取得

29

永顺泰宝

应

35504786 32 2019.08.21-2029.08.20 原始取得

30

永顺泰宝

应

35022230 32 2019.08.14-2029.08.13 原始取得

31

永顺泰宝

应

27128272 32 2018.10.21-2028.10.20 受让取得

注1：第4-17项商标系发行人自永顺泰香港无偿受让取得；

注2：第20项商标系重组时永顺泰广州自广州麦芽无偿划转取得；

注3：第21项商标系重组时永顺泰宁波自宁波麦芽无偿划转取得；

注4：第31项商标系永顺泰宝应自常熟海标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受让取得。

（2）被许可使用的注册商标

根据公司与粤海控股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粤海控股作为相关商标的权利人，免费许可公司使

用“粤海”相关商标。公司被许可使用的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注册号 商标 分类 许可期限届满日

1 粤海控股 26593709 第16类 2028年12月6日

2 粤海控股 26456391 第37类 2028年9月6日

3 粤海控股 35022659 第35类 2029年8月13日

4 粤海控股 32222443 第38类 2029年3月27日

5 粤海控股 26448250 第31类 2028年9月6日

6 粤海控股 26433937 第16类 2028年9月13日

7 粤海控股 26431043 第32类 2028年9月13日

8 粤海控股 26433984 第35类 2028年9月13日

9 粤海控股 26429506 第37类 2028年9月6日

10 粤海控股 26450528 第39类 2028年9月13日

上述10项商标并非公司的核心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① 公司产品主要使用自有“永顺泰”等商标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持有“永顺泰”等31项自有商标，公司开展业务、产品包装主要使用

自有的“永顺泰” 等商标。公司主要产品为麦芽，主要客户为大型啤酒公司，相应客户对原材料的选择主要

看重产品的质量和供应商的生产经营实力，公司与主要客户已保持了较长的合作时间，因此，公司自身业务

的开展对商标的依存度较低。

②公司无偿使用上述10项商标的情况

粤海控股经营多个业务，上述10项商标系粤海控股旗下公司统一对外的企业标识，主要用于企业冠名、

集团化标识等用途，并非单独由永顺泰使用，故未转让给永顺泰。永顺泰作为粤海控股旗下麦芽产业的经营

主体，被许可使用上述10项商标，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产品主要使用自有“永顺泰”等商标，上述10项授权商标并非公司的核心商标，对公司业务开展的

重要性程度较低，因此，无偿许可公司使用具有公允性。

③公司可长期使用上述10项商标

粤海控股作为上述10项商标的权利人，已授权公司使用该等商标，直至该等商标有效期届满日。按照

《商标法》等相关规定，注册商标有效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商标注册人可在期满前十二个月内按照规定办

理续展手续，若后续上述10项商标办理续展手续的，公司将与粤海控股续签《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延长商标

使用许可期限。因此，公司可长期使用上述10项商标。

综上所述，公司被许可使用上述10项商标，不会对公司资产完整性和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专利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专利情况如下：

（1）发明专利

序

号

权利人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取得方

式

永顺泰广州

1 永顺泰广州 ZL201510980315.1 一种具有假底的浸麦槽 2015.12.22 2017.5.10

受让取

得

2 永顺泰广州 ZL201510980366.4

一种麦芽散装集装箱装料

螺旋机

2015.12.22 2017.4.19

受让取

得

3 永顺泰广州 ZL202010617940.0

一种麦芽监控巡检数据处

理方法及系统

2020.7.1 2020.9.29

原始取

得

4 永顺泰广州 ZL201710827190.8 澳麦麦芽的生产工艺 2017.9.14 2021.1.5

原始取

得

5 永顺泰广州 ZL201811321498.6

一种快速预测啤酒大麦制

麦工艺的方法

2018.11.7 2021.5.4

原始取

得

6 永顺泰广州 ZL202010623076.5

一种微型制麦自动化控制

系统及方法

2020.7.1 2021.2.19

原始取

得

永顺泰秦皇岛

7 永顺泰秦皇岛 ZL201811255036.9

一种空调的风机盘管的风

轮装置

2018.10.26 2020.6.5

原始取

得

永顺泰昌乐

8 永顺泰昌乐 ZL201711277312.7

一种上面发酵型藜麦啤酒

的制备方法

2017.12.6 2021.1.5

受让取

得

永顺泰宁波

9 永顺泰宁波 ZL202010848056.8

一种制麦干燥设备的控制

方法

2020.8.21 2022.3.18

原始取

得

注1：第1-2项发明专利系重组时永顺泰广州自广州麦芽无偿划转取得；

注2：第8项发明专利系自齐鲁工业大学受让取得。

（2）实用新型专利

序

号

权利人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取得方

式

永顺泰广州

1 永顺泰广州 ZL201620105243.6 一种发芽罐自动清洗装置 2016.2.2 2016.9.7

受让取

得

2 永顺泰广州 ZL201620105880.3 一种干燥炉自动测温装置 2016.2.2 2016.10.5

受让取

得

3 永顺泰广州 ZL201620105944.X 一种电动分样器 2016.2.2 2016.9.7

受让取

得

4 永顺泰广州 ZL201620106058.9 一种干燥炉风门 2016.2.2 2016.9.7

受让取

得

5 永顺泰广州 ZL201620107782.3 一种自卸集装箱上进料门 2016.2.2 2016.9.7

受让取

得

6 永顺泰广州 ZL201620107783.8 一种电动取样器 2016.2.2 2016.9.7

受让取

得

7 永顺泰广州 ZL201620107784.2 一种电动调节闸板 2016.2.2 2016.9.7

受让取

得

8 永顺泰广州 ZL201620107785.7 一种摇瓶机 2016.2.2 2016.9.7

受让取

得

9 永顺泰广州 ZL201720818518.5

一种带自动翻拌装置的模

块化小型麦芽生产试验设

备

2017.7.7 2018.2.2

受让取

得

10 永顺泰广州 ZL201720819050.1

一种麦芽生产试验设备用

浸麦箱

2017.7.7 2018.2.2

受让取

得

11 永顺泰广州 ZL201720840681.1 制麦高效表冷器 2017.7.12 2018.2.2

受让取

得

12 永顺泰广州 ZL201720840792.2

多规格截面筒体群仓及其

滑模体系

2017.7.12 2018.4.13

受让取

得

13 永顺泰广州 ZL201720841023.4 安全节能型氨制冷系统 2017.7.12 2018.2.23

受让取

得

14 永顺泰广州 ZL201720875192.X

一种微型制麦自动化控制

系统

2017.7.19 2018.6.29

受让取

得

15 永顺泰广州 ZL201821829327.X 便携式调速搅拌器 2018.11.7 2019.12.17

原始取

得

16 永顺泰广州 ZL201821831780.4 一种全自动码垛系统 2018.11.7 2020.1.10

原始取

得

17 永顺泰广州 ZL201822001641.5

一种应用于高层塔供冷的

氨制冷系统

2018.11.30 2019.12.27

原始取

得

18 永顺泰广州 ZL201822053770.9 一种漏水智能监控装置 2018.12.7 2019.7.23

原始取

得

19 永顺泰广州 ZL201921762737.1 一种实验室洗瓶机 2019.10.18 2020.8.28

原始取

得

20 永顺泰广州 ZL201922471554.0

一种用于麦芽生产的智能

巡检装置

2019.12.31 2020.10.27

原始取

得

21 永顺泰广州 ZL201922481074.2

一种用于麦芽生产的安全

生产班组管理装备

2019.12.31 2021.2.12

原始取

得

永顺泰宁波

22 永顺泰宁波 ZL201220360123.2

一种用于颗粒或粉状物散

装集装箱

2012.7.24 2013.1.30

受让取

得

23 永顺泰宁波 ZL202021761005.3

一种用于潮湿环境中检测

钢丝绳位移量的装置

2020.8.21 2021.4.13

原始取

得

24 永顺泰宁波 ZL202021761067.4

一种用于检测大麦、麦芽喷

涌潜力的摇瓶装置

2020.8.21 2021.4.13

原始取

得

25 永顺泰宁波 ZL202021761871.2 一种麦芽废水过滤装置 2020.8.21 2021.6.18

原始取

得

26 永顺泰宁波 ZL202021761072.5

一种制麦生产线的蒸汽冷

凝水回收利用装置

2020.8.21 2021.6.18

原始取

得

27 永顺泰宁波 ZL202021761058.5 一种电焊机专用推车 2020.8.21 2021.6.22

原始取

得

28 永顺泰宁波 ZL202021761144.6

一种减速驱动设备的润滑

保护装置

2020.8.21 2021.6.22

原始取

得

29 永顺泰宁波 ZL202022503889.9

一种麦芽废水深度处理装

置

2020.11.3 2021.8.3

原始取

得

30 永顺泰宁波 ZL202022503898.8

一种机械集装箱装卸货物

的登车装置

2020.11.3 2021.8.3

原始取

得

31 永顺泰宁波 ZL202022503886.5

一种麦芽散装发货输送装

置

2020.11.3 2021.8.10

原始取

得

32 永顺泰宁波 ZL202022502753.6

一种具有溶气气浮液位自

动调节功能的气浮池

2020.11.3 2021.10.26

原始取

得

33 永顺泰宁波 ZL202022502750.2 一种集装箱卸粮装置 2020.11.3 2021.10.26

原始取

得

34 永顺泰宁波 ZL202121244921.4

一种集装箱的防止货物鼓

包突出结构

2021.6.4 2021.12.28

原始取

得

35 永顺泰宁波 ZL202121799780.2 一种防卡阻插板阀 2021.8.4 2022.1.11

原始取

得

36 永顺泰宁波 ZL202121799498.4

一种发芽箱筛板驱动减速

机主轴承的损坏检测装置

2021.8.4 2022.1.11

原始取

得

37 永顺泰宁波 ZL202022502752.1

一种氨制冷高压系统的氨

气快速回收装置

2020.11.3 2022.2.11

原始取

得

永顺泰秦皇岛

38 永顺泰秦皇岛 ZL201921266933.X 一种套管式换热器 2019.8.7 2020.7.28

原始取

得

39 永顺泰秦皇岛 ZL202021156798.6 一种塔门启闭装置 2020.6.19 2021.6.11

原始取

得

40 永顺泰秦皇岛 ZL202021158562.6 一种有效抑尘的装置 2020.6.19 2021.8.31

原始取

得

41 永顺泰秦皇岛 ZL202120312665.1

新型麦芽吨袋装填辅助装

置

2021.2.3 2021.10.22

原始取

得

42 永顺泰秦皇岛 ZL202120310908.8

用于浸麦罐的供水管道装

置

2021.2.3 2021.10.22

原始取

得

43 永顺泰秦皇岛 ZL202120312661.3

可自动清洗的浸麦鼓风管

装置

2021.2.3 2021.12.14

原始取

得

44 永顺泰秦皇岛 ZL202120312523.5 一种新型浮麦溢流装置 2021.2.3 2021.12.14

原始取

得

45 永顺泰秦皇岛 ZL202023337501.9

一种麦芽出料机防翘起装

置

2020.12.31 2021.12.14

原始取

得

永顺泰昌乐

46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093312.5

一种小麦麦芽生产用除尘

装置

2020.9.22 2020.11.6

原始取

得

47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097135.8 一种小麦加工用输送装置 2020.9.23 2020.11.6

原始取

得

48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102345.1

一种浸麦槽用高效的CO2

气体检测仪

2020.9.23 2020.11.6

原始取

得

49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102947.7

一种除杂效率高的小麦精

选装置

2020.9.23 2020.12.8

原始取

得

50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159976.7

一种效率高的环保节能型

小麦干燥机

2020.9.28 2020.11.6

原始取

得

51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215915.8

一种麦芽转运用自动刮板

机

2020.10.9 2020.12.8

原始取

得

52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216048.X

一种啤酒酿造用小麦原料

立仓

2020.10.9 2020.12.8

原始取

得

53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216094.X

一种便于调节的麦芽转运

用皮带机

2020.10.9 2020.12.8

原始取

得

54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230690.3

一种麦芽浸泡去浮麦用清

洁装置

2020.10.10 2020.12.8

原始取

得

55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230773.2

一种新型小麦麦芽干燥装

置

2020.10.10 2020.12.4

原始取

得

56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247356.9

一种麦芽用角度可调节的

滚筒筛

2020.10.12 2020.12.8

原始取

得

57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247361.X

一种麦芽生产用快速烘干

装置

2020.10.12 2020.12.8

原始取

得

58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259921.3

一种去石精度高的麦芽去

石机

2020.10.13 2020.12.8

原始取

得

59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259923.2 一种小麦麦芽震动筛选机 2020.10.13 2020.12.4

原始取

得

60 永顺泰昌乐 ZL202022287951.5

一种小麦仓储用上料辅助

装置

2020.10.15 2020.12.4

原始取

得

注1：第1-14项实用新型专利系重组时永顺泰广州自广州麦芽无偿划转取得；

注2：第22项实用新型专利系重组时永顺泰宁波自宁波麦芽无偿划转取得。

4、软件著作权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拥有的软件著作权如下：

序号 权利人 软件名称 登记号 开发完成日期

1 永顺泰广州

粤海永顺泰（广州）麦芽--实验室管理系

统软件V1.0

2020SR0021004 2019.6.28

2 永顺泰广州 广麦WINCC制冷自动化控制系统V1.0 2018SR846552 2015.12.26

3 永顺泰广州 广麦WINCOS制麦自动化控制系统V1.0 2018SR815527 2015.11.19

4 永顺泰广州

广麦PLC+WINCC制麦自动化控制系统

V1.0

2018SR815524 2015.11.23

5 永顺泰广州 广麦WINCC发货自动化控制系统V1.0 2018SR815672 2015.12.12

5、作品著作权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拥有的作品著作权如下：

序号 权利人 作品名称 登记号 类别 登记日期

1 永顺泰 麦廉侠 粤作登字-2022-F-00011520 美术 2022.6.2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同业竞争情况

1、宝应麦芽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宝应麦芽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永顺泰（宝应）麦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年12月11日

住所 江苏省宝应县苏中南路86号

法定代表人 王宇君

注册资本 700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食用农产品初加工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03年12月11日至2033年12月10日

股东信息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股权比例（%）

富扬国际 700 100

合计 700 100

宝应麦芽为公司控股股东粤海控股的子公司，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其股权情况如下：

在重组过程中，宝应麦芽因存在一定瑕疵，且根据当地政府的用地规划，已明确需要重新选址新建，因

此，宝应麦芽未纳入上市主体。2020年，公司将广东永顺泰特种麦芽有限公司迁往宝应，并更名为粤海永顺

泰（宝应）麦芽有限公司，即永顺泰宝应，作为在宝应当地的新经营主体，并以其为建设主体，在当地投资建

设新厂。为避免工厂停产所致原有当地市场的流失，缩短永顺泰宝应与宝应麦芽生产衔接上的空窗期，报告

期内宝应麦芽继续经营。

2、宝应麦芽的关停工作

（1）2022年3月，宝应麦芽的关停工作

为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经宝应麦芽及其股东富扬国际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宝应麦芽已启动关停工

作。关停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宝应麦芽业务、人员清理；②宝应麦芽转移至发行人的存量订单的

消化；③宝应麦芽关停及资产处置。

关停工作启动后，自2022年4月1日起，宝应麦芽不再面向市场，仅消化无法转移至发行人现有生产基地

的存量订单，不再产生利润，不再与发行人构成同业竞争。

1）宝应麦芽业务、人员清理方面

①宝应麦芽业务、人员清理的整体情况

2022年3月，宝应麦芽以2022年3月31日为基准日，将全部销售及原材料采购合同、麦芽相关存货及人员

（不含3名留守人员）向发行人转移，转移后宝应麦芽不再对第三方经营，不再面向市场，无法对发行人构成

竞争。

②宝应麦芽业务、人员清理的具体情况

A、销售订单的清理及转移情况

a、自2022年3月1日起，宝应麦芽不再进行新的投标，不再签署新的麦芽销售合同。

b、对于尚未履行完毕的销售合同，由客户、宝应麦芽、发行人签署相关协议，明确宝应麦芽停止对第三

方经营，自2022年4月1日起，原销售合同项下未完结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发行人。即，宝应麦芽截至2022年3月

31日已发货商品所形成的货款，仍由宝应麦芽收取；自2022年4月1日起，由发行人发货并收取货款。

截至2022年3月31日，宝应麦芽尚未履行完毕的销售合同合计4.52万吨麦芽，已全部签署相关协议并生

效，自2022年4月1日起，销售合同项下未完结的权利义务已全部转让给发行人。

B、原材料采购订单的清理及转移情况

a、自2022年3月1日起，宝应麦芽不再进行新的原材料采购，不再签署新的原材料采购合同。

b、对于尚未履行完毕的原材料采购合同，如相关原材料未计入宝应麦芽存货，则由供应商、宝应麦芽、

发行人签署相关协议，明确宝应麦芽停止对第三方经营，自2022年4月1日起，原采购合同项下未完结的权利

义务转让给发行人，由发行人对原材料收货并付款；如相关原材料已计入宝应麦芽存货，则仍由宝应麦芽履

行付款义务，相关原材料在存货转移时转入发行人。

截至2022年3月31日，宝应麦芽上述需转移的大麦采购合同1份（涉及原材料5,000吨），包装材料合同4

份，均已签署相关协议并生效，采购合同项下未完结的权利义务自2022年4月1日起全部转让给发行人。

C、存货的清理及转移情况

结合上述销售及原材料采购订单的清理及转移情况，2022年3月24日，宝应麦芽与永顺泰宝应签署转让

协议，约定宝应麦芽将全部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及周转材料（前述统称“麦芽相关存货” ），以2022年3

月31日为基准日按照账面价值转让给永顺泰宝应。

以2022年3月31日为基准日，宝应麦芽向永顺泰宝应转让麦芽相关存货的金额为：原材料7,435.62万元、

在产品285.96万元、库存商品1,684.87万元、周转材料34.92万元，合计9,441.37万元。自2022年4月1日起，宝应

麦芽已无正常经营所需的原材料和产成品。

D、人员转移情况

业务清理后，宝应麦芽不再面向市场，除少量留守人员外，宝应麦芽其他全部员工转移至永顺泰宝应。

2022年3月10日，宝应麦芽职工大会已审议通过了员工安置方案，全部转移员工已与宝应麦芽签署了劳

动合同解除协议，并与永顺泰宝应签署了新的劳动合同，其薪酬、福利等保持不变，工龄连续计算。

截至2022年3月31日，宝应麦芽自有员工71名，除3名留守人员外，其余68名员工自2022年4月1日起全部

转移至永顺泰宝应，宝应麦芽不再具备能够独立开展采购、生产、销售的人员。

自2022年4月1日起，宝应麦芽仅保留财务、行政等少量留守人员合计3名，用以办理后续收付款、公司注

销等流程。上述留守人员在宝应麦芽完成注销后将根据员工自身意愿，转移至发行人。

2）存量订单消化方面

①存量订单消化措施

如前所述，宝应麦芽尚未履行完毕的销售订单（前述简称“存量订单” ）全部转移至发行人。发行人积

极与客户进行商议，一方面通过永顺泰宝应所承接的宝应麦芽库存商品解决，同时尽可能协调自有产能空

隙，将存量订单优先转移至发行人现有生产基地，利用发行人产能进行生产；对于未能转移至发行人现有生

产基地的部分，才以委托加工的形式，委托宝应麦芽进行生产。

截至2022年3月31日，宝应麦芽合计4.52万吨麦芽订单尚未履行完毕，其中0.48万吨通过永顺泰宝应所

承接库存商品解决，1.53万吨转移至发行人现有生产基地生产，2.52万吨委托宝应麦芽进行生产。

通过上述多个措施，发行人极力促使宝应麦芽在2022年三季度内完成存量订单的消化，并竭力缩短上

述期间。在完成存量订单的消化后，宝应麦芽将立即关停。

②宝应麦芽进行受托加工的必要性

宝应麦芽业务、人员清理后，存量订单全部转移至发行人，如发行人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存量订单，将

面临违约责任及诉讼风险。而发行人由于协调客户更换生产厂商存在较大难度，且其他厂区已满产，为不引

发违约及诉讼，宝应麦芽仍需作为发行人的受托加工方运行一段时间。

A、协调部分客户更换生产厂商存在较大难度

宝应麦芽原有客户大部分是大型啤酒集团，内部体系管控严格，在招标时，一般会提前进行工厂审查，

并综合考虑生产质量、运输距离等因素选择合适的供货方。而更换生产工厂，可能不满足客户对供应商的内

部控制流程，在沟通上存在较大难度。同时，啤酒销售旺季来临，如更换工厂，导致运输距离变长，存在不能

及时到货的可能性。因此，很多客户对更换生产工厂的态度不认可，故需要宝应麦芽以受托加工形式持续运

作一段时间，以满足这部分客户的要求。

B、公司现有生产基地排产计划已基本确定，难以迅速消化存量订单

公司现有生产基地的生产排期需要根据客户的合同及到货计划提前做好安排，而夏季是啤酒销售的旺

季，各大啤酒厂商对麦芽原材料的供货及时性要求较高，均需要提前储备一定的安全库存。

公司现有生产基地的产能排产现已基本确定，如需消化存量订单，需要与客户进行商议，逐步动态调

整，因此，通过协调公司现有生产基地的排产计划，迅速消化存量订单存在一定难度。为确保存量订单交货

及时性，不引发违约风险，需要宝应麦芽以受托加工形式持续运作一段时间。

C、公司不采取租赁宝应麦芽资产开展生产的原因

若公司向宝应麦芽租赁土地房屋、生产设备等资产开展生产的，公司作为生产方，需要以宝应麦芽厂区

作为生产场所重新申请办理新的生产经营资质，才能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宝应麦芽现有厂房区域的

用地规划已调整为非工业用地，且最迟将在2022年12月31日前启动拆迁、资产处置，在此过渡期内，公司作

为承租方重新办理相关生产经营资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故无法利用宝应麦芽原有资产进行持续、规范经

营。

综上，宝应麦芽仍需作为发行人受托加工方的形式运行一段时间具有必要性。

③宝应麦芽受托加工的具体安排

如上所述，宝应麦芽存量订单已全部转移至公司，其中，对于未能转移至发行人现有生产基地的部分，

以委托加工的形式，由永顺泰宝应委托宝应麦芽进行生产，但宝应麦芽不产生利润。其具体安排如下：

2022年3月24日，永顺泰宝应与宝应麦芽签署《麦芽委托加工合同》，约定：（1）宝应麦芽接受永顺泰宝

应委托加工麦芽，加工范围限于宝应麦芽转移至永顺泰宝应的存量订单，具体各批次加工数量以宝应麦芽

实际接收原料数量为准；（2）宝应麦芽有权收取委托加工费，委托加工费原则上覆盖宝应麦芽进行加工所

发生的成本与费用，但不产生利润；（3）宝应麦芽不再对第三方经营，除接受永顺泰宝应的委托加工外，不

再开展任何生产；（4）委托期限自2022年4月1日起，直至宝应麦芽转移至永顺泰宝应的存量订单履行完毕

之日止；（5）如宝应麦芽违反本协议，所得收益归永顺泰宝应所有。

由于宝应麦芽除少量留守人员外的其他全部员工已转移至公司，因此，在委托加工模式下，宝应麦芽通

过劳务外包的方式，解决生产人员不足的问题。2022年3月24日，永顺泰宝应与宝应麦芽签署《劳务外包协

议》，约定：（1）自2022年4月1日起，永顺泰宝应安排生产人员到宝应麦芽从事麦芽生产活动；（2）永顺泰宝

应有权收取外包劳务费用，双方按月结算费用。

④各方关于受托加工的决议和承诺

2022年3月29日，宝应麦芽股东富扬国际作出股东决定，修改宝应麦芽《公司章程》，明确宝应麦芽的经

营宗旨为“受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委托，从事啤酒麦芽的生产加工。除前述外，不再

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并修改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货物进出口。一般

项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

2022年3月24日，宝应麦芽股东富扬国际作出承诺，承诺自2022年4月1日起，宝应麦芽不再面向市场，仅

就公司承接宝应麦芽存量订单后无法转移至现有生产基地的部分，作为公司的受托加工单位接受公司的委

托进行生产。

通过上述安排及承诺，宝应麦芽已不再面向市场，仅就公司承接宝应麦芽存量订单后无法转移至现有

生产基地的部分，作为加工单位接受公司的委托加工订单，宝应麦芽不会对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3）宝应麦芽关停及资产处置方面

宝应麦芽已与当地政府沟通关停及资产处置相关事宜，在存量订单消化完成后，宝应麦芽将立即停产，

并立即启动生产资质注销、资产处置以及工商注销的程序。

2022年3月，宝应麦芽与安宜镇政府签署《协议书》，约定：（1）宝应麦芽应在停止生产经营之日起30日

内申请注销食品生产许可证；（2）宝应麦芽关停的最后期限为2022年12月31日；（3）宝应麦芽停止经营后，

安宜镇政府将于2022年12月31日前，根据此前相关协议的约定，对宝应麦芽生产厂房及相关附属房屋建筑

物进行处置；（4）宝应麦芽违反协议的，自上述日期孰早发生之日起，每延迟一日，宝应麦芽将承担5万元的

违约责任。

2022年4月1日，粤海控股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将确保宝应麦芽在2022年9月30日

前停止经营并启动注销程序。

因此，宝应麦芽的关停具有确定性，明确了最后关停期限，并签署了附带违约责任的书面协议。宝应麦

芽关停后，其资产、人员处置及注销安排主要如下：

①宝应麦芽的土地房屋、主要生产设备将处置给当地政府，拟转入公司资产为非核心资产

一方面，由于制麦设备与房产是一体化设计及建设，宝应麦芽的主要生产设备无法实施搬迁至永顺泰

宝应使用；另一方面，宝应麦芽的制麦设备已老旧，与永顺泰宝应“年产13万吨中高档啤酒麦芽项目” 并不

匹配。因此，宝应麦芽的制麦生产线等主要生产设备将连同土地房屋一并处置给当地政府。

除上述拟处置给当地政府的土地房屋、制麦设备外，宝应麦芽剩余资产还包括例如电脑、汽车等办公设

备、电子设备、运输设备及少量非核心生产设备，该等资产并非麦芽生产的核心资产。考虑到前述设备仍具

有一定回收利用价值，因此在宝应麦芽关停后，将按程序转让给永顺泰宝应。

上述资产处置安排，对永顺泰宝应“年产13万吨中高档啤酒麦芽项目” 的投产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②除了少量留守人员外，宝应麦芽全部主要员工已转入公司

如前所述，宝应麦芽不再面向市场，除少量留守人员外，宝应麦芽其他全部员工已全部转移至公司。宝

应麦芽仅保留财务、行政等少量留守人员合计3名，用以办理后续收付款、工商注销等流程。上述留守人员在

宝应麦芽完成注销后将根据员工自身意愿，转移至公司。

③注销食品生产许可证

按照宝应麦芽与安宜镇政府2022年3月签署的《协议书》，宝应麦芽应在停止经营的30个工作日内，将

向相关部门申请注销食品生产许可证。每延迟一日，宝应麦芽将承担5万元的违约责任。

④清算注销

待资产处置工作完成后，宝应麦芽股东富扬国际将启动宝应麦芽的清算注销工作，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2）2022年5月，宝应麦芽已停止生产活动

为加快消化存量订单，缩短宝应麦芽的存续时间，公司进一步与客户进行商议，就尚未履行完毕的存量

订单，一方面通过永顺泰宝应所承接库存商品及委托加工商品解决，另一方面通过将剩余存量订单转移至

公司现有生产基地进行生产等方式解决，公司不再委托宝应麦芽生产。

截至2022年5月，宝应麦芽已停止生产活动，也不再接受公司的委托加工订单，并已注销食品生产许可

证。

3、公司与控股股东已不存在同业竞争

1）公司与宝应麦芽已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2022年4月1日，宝应麦芽业务、人员清理已完成，宝应麦芽的销售及原材料采购合同、麦芽相关存

货、员工（不含3名留守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发行人，宝应麦芽不再对第三方经营，不再面向市场，仅就公司

承接宝应麦芽存量订单后无法转移至现有生产基地的部分，作为加工单位接受公司的委托加工订单，宝应

麦芽的业务与公司不具有竞争性。

在委托加工期间， 宝应麦芽所收取的委托加工费原则上覆盖其自身进行加工所发生的成本与费用，但

不产生利润，宝应麦芽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综上所述，自2022年4月1日起，公司与宝应麦芽已不构成同业竞争，不会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障碍。

截至2022年5月，宝应麦芽已停止生产活动，也不再接受公司的委托加工订单。

2）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如前所述，公司与宝应麦芽已不构成同业竞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也不存在同业竞

争。

综上所述，公司与控股股东已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控股股东为避免同业竞争而出具的承诺

为避免关联方与发行人同业竞争，2022年4月1日，发行人控股股东粤海控股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一、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均未

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发

行人及其控股企业的资产完整，其资产、业务、人员、财务及机构均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

业。

二、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不会：

（一）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目前或今后从事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

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二）以任何形式支持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从事与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目前或今后从

事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三）以其他方式介入任何与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目前或今后从事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三、本公司将确保永顺泰（宝应）麦芽有限公司在2022年9月30日前停止经营并启动注销程序。

四、关于业务机会和新业务

（一）如果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将来不可避免地有同发

行人及其控股企业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会（简称“业务机会” ），应立即通知发行人，并尽其最大

努力，按发行人或其控股企业可接受的合理条款与条件向发行人或其控股企业提供上述机会。发行人或其

控股企业对该业务机会享有优先权。

（二）本公司特此不可撤销地授予发行人选择权，发行人或其控股企业可收购由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

制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开发、投资或授权开发、经营的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有竞争的新

业务、项目、产品或技术（简称“新业务” ）。如发行人或其控股企业不行使前述选择权，则本公司可以以不

优于向发行人或其控股企业所提的条款和条件，向第三方转让、出售、出租、许可使用该新业务，或以其他方

式处理。

（三）如发行人行使上述第（一）项的优先权和第（二）项的选择权，则该业务机会或新业务的转让价

格，应以经确认的评估值为基础，并在发行人可接受的合理转让价格及条件下，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按一般

商业条件，由双方协商确定。

五、除前述承诺之外，本公司进一步保证：

（一）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的独立

性；

（二）将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促使本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不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三）将不利用发行人控股股东的地位，进行其他任何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活动；

六、本承诺函一经签署，即构成本公司不可撤销的法律义务。本公司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及保证而给发

行人及其控股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七、本公司将督促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同受本承诺函的约束。

本承诺函有效期间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公司不再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或发行人终止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日止。”

（三）发行人关联交易

1、报告期经常性关联交易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①购买商品

A、购买商品的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性质 交易内容

2022年1-6

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永顺泰香港

控股股东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公司

大麦 - - 1,920.08 47,133.64

宝应麦芽

控股股东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公司

大麦 5,507.78 1,694.34 - -

小麦 1,594.01 - - -

麦芽 1,506.51 - - 988.16

包装材料、备品备

件、副产品

40.87 - - -

合计 - - 8,649.17 1,694.34 1,920.08 48,121.80

占同类采购额比例 - - 5.04% 0.73% 0.95% 20.79%

注：2019年，公司向宝应麦芽采购的麦芽系其自产的麦芽。

（a）对永顺泰香港的关联采购

2018年5月，公司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香港农发，承接永顺泰香港的海外采购职能。但一方面，香港农

发办理银行授信需要一定时间，在此期间，永顺泰香港仍然承担海外采购的职能；另一方面，永顺泰香港与

海外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一般为半年至一年左右的履行期，部分合同无法更改至香港农发；因此2019年，公司

向永顺泰香港继续采购大麦，存在关联交易。

海外采购平台永顺泰香港、 香港农发向公司国内子公司销售的价格为其采购价格加0.5%确定， 加价

0.5%系为覆盖利息等运营成本。因此，上述关联采购的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且定价策略始终未发生变化，

因此，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2020年开始，永顺泰香港仅承担宝应麦芽的原料采购职能。2020年7月，因宝应麦芽生产计划调整，已不

需要永顺泰香港采购的部分原材料，因此，永顺泰香港将该部分原材料以原价出售至香港农发，由香港农发

再销售至永顺泰广州。上述关联采购金额为1,920.08万元。

2020年10月，永顺泰香港已停止对外签订采购协议，转由香港农发统一采购。由于永顺泰香港已经签订

但尚未履行的采购订单无法变更至香港农发，因此前述合同仍由永顺泰香港执行。2021年3月，在前述已签

订但尚未履行的采购订单完成后，永顺泰香港已停止经营，并更名为粤健集团有限公司，待其下属公司解散

及注销后，该公司进行解散。

（b）对宝应麦芽的关联采购

2018年5月，永顺泰特麦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公司，永顺泰特麦从事特种麦芽的贸易业务，其产品主要

来自于内部采购。因此，2019年，永顺泰特麦向宝应麦芽采购特种麦芽，存在关联采购。2020年1月，公司将永

顺泰特麦迁往宝应，并更名为粤海永顺泰（宝应）麦芽有限公司，即永顺泰宝应。自此，永顺泰特麦不再从事

特种麦芽的贸易业务，也不再向宝应麦芽采购特种麦芽。

2021年3月，受澳麦“双反”政策影响，永顺泰宁波原计划采购的大麦原材料无法进口，从而导致其大麦

原材料缺货。为保证生产的连续性，永顺泰宁波就近向宝应麦芽调拨了一批大麦原材料，采购金额为

1,432.85万元，采购数量为8,766吨，采购单价为1,634.50元/吨，系宝应麦芽采购的该批次大麦原材料的成本

价（含进口报关、仓储等必要费用）。

2021年8月， 因为同样原因， 永顺泰昌乐大麦原材料缺货， 向宝应麦芽采购了一批大麦原材料， 金额

261.49万元，数量1，479.92吨，采购单价为1,766.92元/吨，系宝应麦芽采购的该批次大麦原材料的成本价（含

进口报关、仓储等必要费用）。

永顺泰宁波、永顺泰昌乐向宝应麦芽采购大麦，主要是因为：（1）宝应麦芽当时新采购了一批大麦，原

材料相对充足，调拨不影响宝应麦芽生产经营，且宝应麦芽地理位置上属于江苏大麦产区，便于采购国内大

麦；（2）宝应麦芽可生产大麦麦芽与小麦麦芽，在大麦原材料紧张时，可安排生产小麦麦芽实现过渡，而永

顺泰宁波仅生产大麦麦芽，对大麦原材料的需求更紧迫；（3）永顺泰宁波、永顺泰昌乐与宝应麦芽地理位置

相对较近，运输成本较低。

因此，上述交易系因澳麦“双反”政策影响导致永顺泰宁波原材料缺货而就近从宝应麦芽调货导致，具

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且上述交易中，宝应麦芽未获取利润，交易价格公允。澳麦“双反” 政策实施后，公司积

极拓展其他地区大麦的进口渠道，提高了加拿大、南美国家等地大麦的进口数量，以满足采购需求。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2021年度未再向宝应麦芽采购大麦。

2022年，宝应麦芽启动关停工作，以2022年3月31日为基准日，将全部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在途物

资及备品备件按账面价值，合计不含税金额共8,649.17万元转让给公司子公司永顺泰宝应。

B、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大麦的终端供应商情况

报告期内，向关联方采购部分大麦，主要是因为：（1）公司子公司香港农发开始经营前，公司通过永顺

泰香港作为采购平台对外采购大麦；（2）2021年，永顺泰宁波、永顺泰昌乐因澳麦“双反” 政策影响导致原

材料缺货就近从宝应麦芽调货。上述关联采购穿透至终端供应商的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2021年度

关联方名称 序号 终端供应商 采购金额

占同类采

购额比例

宝应麦芽

1 GRANIT�NEGOCE�S.A.S. 1,432.85 0.62%

2 REWIR�S.A. 261.49 0.11%

合计 1,694.34 0.73%

2020年度

永顺泰香港 1 Evergrain�Germany�GmbH�&�Co.KG 1,920.08 0.95%

合计 1,920.08 0.95%

2019年度

永顺泰香港

1 Viterra�Group 20,414.49 8.82%

2 CBH�GRAIN�PTY�LTD 12,885.73 5.57%

3 ADM�Trading�Australia�Pty�Ltd 6,104.78 2.64%

4 Richardson�International�Limited 4,654.51 2.01%

5 Cargill�Limited 3,074.12 1.33%

合计 47,133.64 20.37%

将向关联方采购大麦穿透后，关联方的大麦最终系向第三方采购，终端供应商为境外国际粮商或大麦

种植联合企业采购，与公司自身大麦采购的供应商一致，符合大麦采购特点。

2022年1-6月，除宝应麦芽因启动关停工作，将全部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在途物资及备品备件按

账面价值转让给永顺泰宝应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向关联方采购大麦或麦芽的情形。

②接受信息系统服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性质 交易内容

2022年

1-6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广东粤海集团企业服务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公司

信息系统服务 - 53.21 45.73 -

广东粤海商业数据处理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公司

信息系统服务 - - 19.11 38.88

合计 - - - 53.21 64.84 38.88

占同类采购额比例 - - - 100% 100% 100%

粤海控股旗下的广东粤海商业数据处理有限公司、广东粤海集团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信息系

统维护服务，公司向其支付信息系统服务费，产生上述关联交易。

A、相关信息系统的管理运行模式，是否为发行人提供独立运行模块，是否对发行人业务独立以及人员、

财务分开造成影响

a、相关信息系统的管理运行模式

发行人相关信息系统的管理运行模式如下：

系统 主要功能 操作权限 运营维护及升级

人力资 源

系统

员工所属公司登记员工

入职、职位调整、离职信

息等。

员工可修改个人信

息并由所属公司的管理

员审批。

发行人人力资源部门人员拥有系统账户、密

码和操作权限。

粤海控股及其下属其他企业无法进入发行

人人力资源系统查看或修改发行人员工信

息。

粤海控股信息技术部以及委托广东

粤海集团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

仅针对系统服务器或系统功能进行

维护、更新，无法进入操作界面或后

台数据库。

财务核 算

系统

财务人员录入凭证信息，

财务经理进行过账、查询

报表。

发行人财务部门人员拥有系统账号、密码和

操作权限。

粤海控股及其下属其他企业无法进入发行

人财务核算系统查看或修改发行人财务信

息。

外部审计部门/机构依法对发行人进行审计

时，在取得发行人书面授权后，可获得发行

人财务核算系统的临时账号、密码，但仅能

查看财务报表、财务凭证等信息，无法进行

修改。

粤海控股信息技术部以及委托系统

开发商负责， 仅针对系统服务器或

系统功能进行维护、更新，无法进入

操作界面或后台数据库。

财务合 并

系统

财务人员从财务核算系

统中提取数据。

发行人财务部门人员拥有系统的账号、密码

和操作权限。

粤海控股及其下属其他企业无法进入发行

人财务合并系统查看或修改发行人财务信

息。

发行人通过财务合并系统将财务报表报送

至粤海控股，以满足粤海控股合并财务报表

需求。

粤海控股信息技术部以及委托系统

开发商负责， 仅针对系统服务器或

系统功能进行维护、更新，无法进入

操作界面或后台数据库。

OA系统

各职能部门人员发起公

文流转、接收文件、对文

件进行审批。

发行人各职能部门人员拥有系统的账号、密

码和操作权限。

粤海控股及其下属其他企业无法进入发行

人OA系统查看或修改发行人公文信息、审

批信息。 但粤海控股可以查询发行人通过

OA系统上报或流转至粤海控股的待审批事

项或文件。

粤海控股委托京华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 仅针对系统服务器或

系统功能进行维护、更新，无法进入

操作界面或后台数据库。

邮件系统

登录邮箱账户、 收发邮

件、删除邮件、重置密码、

账户移动。

发行人员工拥有各自的邮箱账户、密码和操

作权限。

粤海控股及其下属其他企业无法进入发行

人邮件系统查看或修改相关信息，粤海控股

及其下属企业员工均可以查询各邮箱用户

的邮箱地址。

粤海控股委托广东粤海集团企业服

务有限公司、 网易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 仅针对系统服务器或系统功能

进行维护、更新，无法进入操作界面

或后台数据库。

法务系统

法务部门人员进行合同

起草、审核、签署、履行、

变更、解除、终止等合同

全生命周期管理。

发行人法务部门人员拥有系统账户、密码和

操作权限，经办人员可以查询各自经办过的

所有合同信息，发行人法务人员可以查询发

行人各子公司的合同审批信息。

粤海控股及其下属其他企业无法进入发行

人法务系统查看或修改相关信息。

粤海控股委托华润数科控股有限公

司负责， 仅针对系统服务器或系统

功能进行维护、更新，无法进入操作

界面或后台数据库。

审计系统

审计计划录入、审计项目

录入、 审计资料备案、审

计项目整改跟踪。

发行人纪检审计人员拥有系统的账号、密码

和操作权限。

粤海控股及其下属其他企业无法进入发行

人审计系统查看或修改相关信息，但粤海控

股可以通过审计系统对发行人上报的财务

资料进行审计、 对上报的审计计划进行审

批。

粤海控股信息技术部以及委托系统

开发商负责， 仅针对系统服务器或

系统功能进行维护、更新，无法进入

操作界面或后台数据库。

视频会 议

系统

发起、参与视频会议。

发行人员工拥有系统的账户、密码和操作权

限， 系统管理员可根据员工申请预约会议，

接收到入会口令的人员可以查看会议信息

并参与会议，未接收到入会口令的第三方无

法进入发行人的视频会议系统查看会议信

息或参与会议。

粤海控股委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

东有限公司负责， 仅针对系统服务

器或系统功能进行维护、更新，无法

进入操作界面或后台数据库。

投资数 据

管理 与分

析系统

投资部门相关人员填写

和查询投资项目立项、过

程管理、年度投资计划及

实施情况等。

发行人投资部门相关人员拥有系统的账号、

密码和操作权限，可在系统中查询和录入投

资项目和投资计划相关信息。

粤海控股及其下属其他企业无法进入发行

人投资数据管理与分析系统查看或修改相

关信息。

粤海控股委托上海普华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负责， 仅针对系统服务

器或系统功能进行维护、更新，无法

进入操作界面或后台数据库。

b、相关信息系统不会对发行人业务独立以及人员、财务分开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a）发行人相关信息系统拥有独立的权限

如上表所述，发行人相关信息系统的权限如下：

发行人相关人员拥有相关信息系统的账号、密码和操作权限，粤海控股及其下属其他企业无法自行进

入发行人的信息系统查看或修改信息；

粤海控股及其委托的第三方对系统进行日常维护和升级时无法自行进入发行人信息系统的操作界面

或后台数据库；

发行人信息系统的审批权限均由发行人自行独立进行，发行人的合同管理、员工信息管理、财务核算等

业务、人员、财务系统的各环节审批节点均由发行人员工参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参与发行人信

息系统中的业务运营、财务核算以及人事管理工作，无法干涉发行人的业务操作流程、财务核算和人事管

理。

（b）根据国资监管要求，发行人部分事项通过OA系统、审计系统报送粤海控股审批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的相关规定，国家出资企业负责其各级子企业国有资

产交易的管理。《关于深化广东省省属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强化集团

总部对内部审计工作统一管控……统一制定审计五年规划、确定审计标准、调配审计资源，加快形成‘上审

下’ 的内部审计管理体制……。各级内部审计机构审计计划、审计报告、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以及

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送等事项，在向本级党委及董事会报告的同时，应向上一级内部审计机构报告，审

计发现的重大损失、重要事件和重大风险应及时向集团总部报告。” 第三条第六款规定：“……对所属子企

业确保每5年至少轮审1次……” 第五条第十八款规定：“加大对重大投资项目、重大风险领域和重要子企业

的审计监督。……对重大投资项目、重大风险领域和重要子企业实施重点审计，确保每年至少审计1次。”

根据上述规定，发行人控股股东粤海控股作为国家出资企业应履行对发行人的国有资产交易、内部审

计工作的监督管理职责，因此，发行人通过OA系统、审计系统向国家出资企业粤海控股上报重大资产处置、

内部审计所需财务资料、年度审计计划等相关事项，以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程序，但粤海控股无法自行进

入发行人信息系统查看或修改信息，仅能查阅、审批发行人通过OA系统、审计系统上报的事项。

综上所述，发行人接受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信息系统服务，不会对发行人业务独立以及人员、

财务分开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B、相关信息系统查询的权限和保密管理情况，是否影响发行人信息披露的公平性

a、相关信息系统的查询权限

如上所述，粤海控股作为国家出资企业，可查询发行人通过OA系统、审计系统上报的须履行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程序的事项，以行使国资监管部门的审批职权。但粤海控股及其他关联方无法自行进入发行人OA

系统、审计系统查看或修改相关信息。

此外，粤海控股编制年度财务报告时，发行人通过财务合并系统向粤海控股报送财务报表，但粤海控股

无权查阅发行人财务明细数据、财务凭证、过账信息等。

发行人具有相关信息系统的独立账号、密码及系统权限，并由专人进行保管；粤海控股及其委托的第三

方对系统进行日常维护和升级时也无法进入发行人信息系统的操作界面或后台数据库；除粤海控股因履行

国家出资企业审批管理职责以及合并报表编制需求而可能提前获取发行人相关信息以外，粤海控股无法查

询发行人信息系统。

b、相关信息系统的保密管理情况

针对粤海控股因履行国家出资企业审批管理职责以及合并报表编制需求而可能提前获取发行人相关

信息（如重大投资信息、财务信息）的情形，发行人已制定《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密管理规定》，

就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保密组织及其职责、保密范围及定密规则、密件运转与管理、会议和信息的保密管理

等事项做出了明确约定；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亦明确规定发行人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要求发行人向其提供内幕信息。

c、控股股东已就公司内幕信息的获取及使用出具了书面说明

粤海控股已出具书面说明，确认在本次发行上市后，粤海控股及有机会接触到发行人未公开重大信息

的粤海控股员工将依法履行保密义务并及时填写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档案，确保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等涉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关于信息披露的相关管理制度。

综上所述，相关信息系统查询权限和保密管理均由发行人独立进行，粤海控股无法自行进入发行人信

息系统查看相关信息，除粤海控股因履行国家出资企业审批管理职责以及合并报表编制需求而可能提前获

取发行人相关信息以外，粤海控股无法提前获取发行人未公开信息；针对粤海控股可能提前获取发行人未

公开信息的情形，发行人已采取相应措施并由粤海控股出具相关说明，本次发行上市后，发行人信息披露的

公平性不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C、2021年1-6月和2022年1-6月发行人未见发生信息服务费的原因，发行人是否仍在使用相关系统

2021年度和2022年度，发行人仍向广东粤海商业数据处理有限公司采购信息系统服务。根据往年惯例，

发行人信息系统服务费在下半年统一计提，因此2021年1-6月和2022年1-6月未体现相关费用。2021年度，发

行人就前述信息系统服务发生服务费合计53.21万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仍在继续使用上述信息系统。

③接受酒店、餐饮服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性质 交易内容

2022年

1-6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广东粤海天河城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公司

餐饮、酒店服务 - - - 0.05

上海粤海大酒店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公司

餐饮、酒店服务 - 0.30 0.10 -

珠海粤海酒店

控股股东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公司

餐饮、酒店服务 - - - 10.94

合计 - - - 0.30 0.10 10.99

占同类采购额比例 - - - 0.11% 0.04% 4.21%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在粤海控股所属酒店召开会议或公司人员因公就餐而形成， 关联交易金额较低，

且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④采购电力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性质 交易内容

2022年

1-6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中山粤海能源服务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公司

采购电力 - 1,837.93 - -

合计 - - - 1,837.93 - -

占同类采购额比例 - - - 6.84% - -

2021年，公司向中山粤海能源服务有限公司采购电力1,837.93万元，系公司作为大用户，对中山粤海能

源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直购电的采购所致。

大用户直购电，是指电厂和终端购电大用户之间通过直接交易的形式协定购电量和购电价格，然后委

托电网企业将协议电量由发电企业输配终端购电大用户。

为降低能源支出，且响应国务院关于加快电力改革步伐，推动供求双方直接交易的总体要求，公司在

2020年12月，与中山粤海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电力交易合同》，约定于2021年1月起，公司向中山粤海

能源服务有限公司采购电力。合同约定，公司直购电的价格为在现行目录电价的基础上降低0.05元/千瓦时。

公司向中山粤海能源服务有限公司采购电力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有利于公司降低能源支出，节约成本，

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且大客户直购用电，减少了交易环节，其价格略低于目录价格具有合理性。公司通过

邀请比价方式确定向中山粤海能源服务有限公司采购电力，其提供的价格为邀请比价中的最低者，根据广

东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关于2021年度双边协商交易结果的通报》，广东电力市场2021年度双边协

商交易成交均价为在现行目录电价的基础上降低53.51厘/千瓦时， 与公司向中山粤海能源服务有限公司采

购电力的价格差异不大，因此，公司向中山粤海能源服务有限公司采购电力的交易价格公允。

2022年，公司不再向中山粤海能源服务有限公司采购电力。

⑤接受委托加工服务

（下转A24版）


